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明传发电


发往 见报头                              签发人： 
等级 特急                      湘人社发明电〔2010〕41号

关于开展2011年就业援助月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残联：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帮助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和登记失业残疾人就业，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开展2011年就业援助月活动的通知》（人社部函〔2010〕339号）的要求，决定从2011年1月5日至2月5日，在全省开展就业援助月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温暖。

二、活动组织实施

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残联部门，按照要求成立活动联合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确保援助活动惠及就业困难群体。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残联部门要加强指导协调，落实扶持政策及资金。省就业服务局和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业务指导、督导检查、数据汇总等工作。各级就业服务局、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承担就业援助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

三、援助对象

1、认定为援助对象的就业困难人员、其中重点是家庭贫困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长期失业人员；

2、零就业家庭；

3、登记失业残疾人，其中重点是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家庭贫困和一户多残家庭中的残疾人；

4、我省规定的其他就业困难对象。

四、工作目标
1、确保辖区内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都能够及时进行失业登记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2、确保辖区内每一位未就业的援助对象都能够得到至少一次职业指导、三次职业介绍服务，其中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在活动期间实现就业，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3、确保辖区内每一位符合政策条件，但未享受相关扶持政策的援助对象都能够及时享受到政策扶持；

4、确保辖区内每一位有就业愿望的残疾人都能够进行失业登记，得到就业援助服务，尤其是对辖区内应届残疾人大学生给予就业援助和服务，确保推荐就业服务率达到100％。

五、主要活动安排

1、宣传发动。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残联部门要积极联系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等新闻媒体，在街道主要地方拉挂宣传横幅，或者通过街道、社区平台宣传专栏、开设政策咨询台等形式，广泛宣传国家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政府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宣传残疾人就业创业典型，努力营造关心、支持、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残联将于2011年1月初在岳阳市组织举办全省就业援助月活动启动仪式。

2、开展就业困难人员失业登记。各地要抓住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契机，开展就业困难人员，重点是残疾人的失业登记。要把残疾人失业登记作为全省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平台和残协专职委员的作用，开展调查摸底，宣传发动、指导帮助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申办《就业失业登记证》，并认真做好就业困难人员的资料管理、数据分析、信息上报等工作。

3、组织开展“四送”活动。

（1）送政策。各地要结合春节走访慰问活动，认真做好就业困难人员，特别是残疾人员培训需求登记、失业登记等工作，采取举办政策培训班等形式，组织开展为援助对象送政策活动。要根据不同类别援助对象的特点，讲明讲透就业援助政策。政策宣传材料由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残联部门负责组织编印，并免费发放给每一位登记的援助对象手中。

（2）送岗位。各地要采取从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调剂一批、动员社会用人单位提供一批、依托各方面力量自我开发一批的办法，积极开发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切实帮助尚未就业的援助对象，特别是零就业家庭的残疾人对象实现就业，并协助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条件，积极创造条件，举办各种形式的就业困难人员招聘会，多渠道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3）送温暖。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残联要重点搞好对残疾人集中就业较为集中的困难企业和自主创业残疾人的走访慰问活动，帮助企业和残疾人落实相关政策，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要组织开展城镇残疾人就业和职业培训状况调查，根据残疾人就业需求和实际状况，提供“一对一”的专项援助。对有培训需求且适合培训的援助对象，培训率要达到100%。

（4）送服务。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残联就业服务机构要综合运用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心理辅导等相关服务措施，为每一位援助对象提供就业服务，对领有《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就业困难人员，要跟踪落实其享受政府“六补两贷一扶持”就业优惠政策及残疾人就业特惠政策的情况，对没有落实的，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帮助其落实政策。

4、做好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服务。根据《关于实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湘残联字〔2010〕50号）的要求，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组织见习。建立一批残疾人大学生就业见习基地。给予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见习期生活补助，符合《湖南省离校后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补贴办法》规定条件、享受了见习补贴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注的40％增发高校残疾人毕业见习生活补助费；不符合条件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20%给予见习生活补助。并为参加见习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在见习期间购买一份人身意外保险。所需资金从省本级残疾人就业保障资金中安排。二是扶持创业。高校残疾毕业生自主创业的，除按《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关于开展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意见的通知》规定，享受相应的创业扶持政策外，可向户籍所在地的残联申请创业扶持启动资金和社会保险补贴。创业扶持启动资金补贴标准为每人4000元。社会保险补贴标准为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个人负担部分的50%，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三是岗位援助。对吸纳不超过10名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每位残疾人毕业生每月500元的标准给予岗前培训补贴；对吸纳10名以上（含10名）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每位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每月800元的标准给予岗位培训补贴。岗位培训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同时，加强调查摸底，由市州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对辖区内应届残疾人大学生及往届毕业但未就业的残疾人大学生进行调查摸底。对登记求职和登记失业的残疾人大学毕业生，实行公开承诺，按照给予“一次职业指导、一次职业测评、二次见习补贴、二次就业推荐、一次岗前培训、一次岗位补贴”的标准，给予就业援助和就业服务，确保推荐就业服务率达到100%。

5、实施两项计划。一是创建残疾人充分就业社区活动计划。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残联要密切配合，按照全国基层就业暨就业援助工作座谈会关于创建充分就业社区的要求和标准，建立相关工作制度、完善考核机制，开展创建“残疾人充分就业社区”活动，促进全省残疾人就业援助工作上新台阶。二是扶持残疾人创业培训计划。全省组织2000名残疾人参加GYB培训、300名残疾人参加SYB培训，建立残疾人创业扶持平台，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帮助、指导残疾人创业并带动更多的残疾人就业。

六、活动要求

1、加强领导，统筹协调。为加强对就业援助月活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决定成立援助月活动领导小组，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刘正华副厅长任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省就业服务局局长杨长永、省残联副理事长谭奇元任副组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与失业保险处处长黎定亚、省就业服务局副局长黄正义、省就业服务局城镇就业处处长罗玉林、省残联教育就业部部长黄志敏、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阳庆云、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指导科科长尹燕平为成员。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残联部门要高度重视就业援助月活动，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协调落实专项活动经费和相关政策资金。要结合本地实际，共同研究制定就业援助月活动方案，组织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全面开展就业援助月活动，并及时相互沟通工作进展情况。

2、注重援助实效，切实组织做好帮扶活动。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残联就业服务机构要抽调工作人员下基层，实行分片包干，切实组织安排好帮扶活动，坚持求真务实办实事，少搞形式主义，切实帮助援助对象解决实际问题。

3、及时认真做好活动方案、工作总结和统计报表的上报工作。各地要在2010年12月28日前，将本地的援助活动方案、工作联系人名单，及时上报省就业服务局、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并于2011年3月5日前上报援助月专项活动工作总结、《2011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情况统计表》（附件1、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填报）；《2011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情况统计表》（附件2、由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填报）；《2011年城镇残疾人就业和职业培训状况调查登记表》（附件3、由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填报）。

联系人：

省就业服务局 李乾坤            电话：0731－84900135 

电子邮箱：jiuyeju001@126.com    传真：0731－84900121

省残联  尹燕平                 电话:0731-84619586

电子邮件：jyzdk408@163.com     传真：0731-84619586

附件：1、2011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情况统计表（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填报）

2、2011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情况统计表（由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填报）

3、2011年城镇残疾人就业和职业培训状况调查登记表（由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填报）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就业  援助  活动  通知
抄送：各市州就业服务局，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0年12月23日印发



刘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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